丰都G69银百高速“7·8”一般道路交通
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8日13时28分许，G69银百高速公路（重庆段）上行方向1241公里947米处发生一起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10万元。
2025年8月11日，接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案件移交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县政府办公室、县总工会、县公安局、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等单位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县检察院、县司法局、巴南区交通运输委派员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5678]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9074]（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卡而新能源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27日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C46L，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公司所在地：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87号附1-2，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经营范围：科技中介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租赁服务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29962]（二）当事人基本情况
1.谭**，男，出生日期：1969年2月26日，土家族，住址：重庆市石柱县马武镇腾龙村堡合组117号，身份证号码：5135**********2536，档案编号：500200333979，初次领证日期：2007年11月29日，准驾车型：C1E，发证机关：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系渝ABP7155号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员。
2.郭**，男，出生日期：1975年9月20日，汉族，住址：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土桥村2组，身份证号码： 5122**********0714，档案编号：500501039759，初次领证日期：2007年7月20日，准驾车型：C1D, 发证机关：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系渝DPZ291号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员。
[bookmark: _GoBack]3.张**，男，出生日期：1942年5月22日，汉族，住址：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平中路二支路29号4-1，身份证号码： 5123**********0013，系渝DPZ291号轻型仓栅式车辆乘客。
[bookmark: _Toc29959]（三）车辆基本情况
1.渝ABP7155号轻型仓栅式货车所有人：卡而新能源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登记住所：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87号附1-2，使用性质：货运，品牌型号：广汽牌/YC5040CCYFHEBEV，车辆识别代码：LYCIAM314R0000441，发动机号： DJ0052409270214，检验有效期至2026年4月30日，车辆核定载人数3人，实载1人，机动车状态正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承保公司：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保险单号：301072514401010023912，保险终止日期：2026年4月12日。
2.渝DPZ291号轻型仓栅式货车所有人：郭**，登记住所：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土桥村2组，使用性质：非营运，品牌型号：福田牌/BJ5046CCY8JCA-06，车辆识别代码： LVBV3JCB5PE147043，发动机号：BRG23000436，车辆检验有效期至2026年2月28日，车辆核定载人数3人，实载2人，机动车状态正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承保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梁平支公司，保险单号： 11813033902865549719，保险终止日期： 2026年2月13日。
[bookmark: _Toc13298]（四）道路和交通环境基本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G69银百高速公路（重庆段）上行方向1241公里947米处，沥青路面，事发路段为丰都东互通石柱往丰都出口，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以白实线分隔，第一行车道宽3.85米，第二行车道宽3.85米，应急车道宽2.6米，车道总宽10.30米，事发时间为白天，天气晴，车道内无障碍物，事发路段最高限速：小客车100km/h，小客车除外80km/h。
[bookmark: _Toc8962]（五）病理鉴定情况
根据《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正港〔2025〕法（病理）鉴字第144号）鉴定意见，谭**因交通事故致全身多发伤，损伤范围广泛损伤程度严重，死亡进程迅速，符合交通事故致全身多发伤死亡。
[bookmark: _Toc22794]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bookmark: _Toc22835]（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8日，谭**驾驶渝ABP7155号轻型仓栅式货车由石柱向丰都方向行驶，13时28分许，当车辆行驶至G69银百高速公路（重庆段）上行方向1241公里947米处时，撞击停驶于丰都东互通分道口导流区且占用部分第二行车道的由郭**驾驶的渝DPZ291号轻型仓栅式货车尾部，造成渝ABP7155号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人谭**死亡、渝DPZ291号乘车人张**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渝DPZ291号车所载货物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
[bookmark: _Toc11813]（二）应急救援情况
[bookmark: _Toc14972]13时33分，支队指挥室接平台报警，警情同步转丰都大队。
13时35分，丰都大队调度警力前往处置。
13时36分，丰都大队依次通知120、119、路巡、救援、养护等协作单位前往处置。
13时40分，大队人员相继到达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管控，封闭进城方向丰都东互通下道口，管控事发区域第二车道、互通下匝道及应急车道。
14时40分，对事故现场进行管制，并对被困伤者进行前期处置。
13时50分，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对谭**进行救治。
14时许，119到达现场，对ABP7155号车辆进行破拆。
14时3分，破拆成功，谭**被抢救出车外。
14时5分，丰都县人民医院救护车将谭**送医抢救。
14时40分，现场勘察结束。
14时58分，现场救援结束，事故车辆全部拖移。
15时5分，现场清扫结束，恢复交通。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造成渝ABP7155号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人谭**死亡、渝DPZ291号乘车人张**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渝DPZ291号车所载货物受损。经初步估算，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10万元。
[bookmark: _Toc4516]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bookmark: _Toc32404]（一）事故原因
[bookmark: _Toc27578]根据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09400120250000013号）认定，谭**在身体过度疲劳（经查看车内行车记录，谭**存在注意力分散、打瞌睡等行为），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下仍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是造成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二）事故性质
调查组通过对本次事故的调查取证、综合分析，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道路交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9944]五、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1116]（一）建议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谭**，根据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09400120250000013号）认定，谭**在身体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下仍驾驶渝ABP7155号轻型仓栅式货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footnoteRef:0]]之规定，其行为有过错，该过错行为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起主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footnoteRef:1]]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footnoteRef:2]]之规定，认定谭**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主要责任。 鉴于谭**已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2: []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bookmark: _Toc19084]（二）建议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张**，根据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09400120250000013号）认定，张**不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31637]（三）对事故单位的处理建议
经查，卡而新能源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制度、安全会议制度等相关制度。该公司对渝ABP7155号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员谭**进行了安全培训并签字。公司规定所有车辆首保5000公里、以后每10000公里做一次维护保养，渝ABP7155号轻型仓栅式货车于2025年5月11日、5月20日、6月23日进行了维护保养。公司对车辆安装了G7智能管车系统，对车辆进行24小时的实时检测，系统会对驾驶员的异常状态实时提醒，比如：频繁眨眼，连续打鼾，闭眼2秒以上等，会有语音进行提醒，如三次以上提醒未达效果，系统将转人工电话呼叫驾驶员，提醒勿疲劳驾驶，人工提醒后，危险驾驶行为仍存在，系统会通知驾驶员行驶到安全区域强制休息并强制锁车30分钟以上，车辆前方摄像头，会实时检测车道是否偏离，前方障碍物距离等，并语音提醒驾驶员。但在调查中仍发现以下问题：一是公司“日周月”安全隐患排查落实有差距。没有制定“周月”安全隐患检查计划；二是公司的安全教育培训管理不规范。仅在谭**租赁签约时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日常安全教育培训通过系统进行，现场培训学时不够。根据重庆市鑫道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渝鑫车速鉴字〔2025〕V-469号），被鉴定渝ABP7155号轻型仓栅式货车事故发生时的行驶车速约为77.14km/h，未超过80km/h。公司G7智能管车系统于2025年5月27日、5月30日、6月9日和7月8日对ABP7155号轻型仓栅式货车驾驶员谭**就严重注意力分散进行了干预，公司就谭**违反公司车辆管理制度多次严重疲劳驾驶、严重注意力分散的行为进行了处理，并要求谭**就多次严重疲劳驾驶、严重注意力分散的违规行为签订了驾驶员整改承诺书。事故调查组认为，根据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09400120250000013号）认定，谭**在身体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下仍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是造成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本次事故的发生与卡而新能源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的安全管理无直接因果关系，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之规定，建议对卡而新能源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不予行政处罚。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建议由巴南区交通运输委督促卡而新能源科技（重庆）有限公司进行整改，并参照运输企业管理相关要求进行管理。
[bookmark: _Toc15935]（四）对事故人员的处理建议
郭**，根据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509400120250000013号）认定，郭**驾驶渝DPZ291号轻型仓栅式货车在车道内停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footnoteRef:3]]之规定，其行为有过错，该过错行为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起次要作用。郭**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次要责任。建议由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不得有下列行为: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在车道内停车”。] 

[bookmark: _Toc20647]（五）对管理部门的处理建议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对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和重庆市巴南区交通运输委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bookmark: _Toc14123]1.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
2025年1—6月，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开展现场超速拦截检查135次，查处现场超速违法行为2157起，罚没金额32万余元，同比2024年同期上升17.4%；通过非现场方式查处超速违法行为16012起，罚没金额240余万元，对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打击，有效降低了事故风险，大队登记检查重点车辆17123台次，发放安全宣传资料4万余份，同时大队针对辖区具体情况，为有效控制路面车辆速度，维修升级测速设备7套，由原来的单点测速、固定测速向多元化区间测速转变，全面提升辖区车辆行驶速度管控力度，全力压降事故风险。在隐患治理方面，大队策动辖区公路公司投入资金100余万元，对辖区路段开展全面隐患治理，同时完成G69银百高速公路1259公里至1264公里事故多发路段的治理，有效提升了道路品质，降低了辖区道路事故风险。
[bookmark: _Toc25498]2.重庆市巴南区交通运输委
一是贯彻落实“三管三必须”原则，进一步理顺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属事责任，制定了《2025年全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要点》；二是严把企业、车辆、从业人员“准入关”，对新增企业安全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救援预案进行合规性审查，并通过“一对一”帮扶服务形式，逐项指导企业完善从业人员、车辆技术、动态监管、运输组织、应急处置等规章制度，目前为止，“一对一”安全帮扶服务新增货运企业35家次；三是强化安全检查。2025年1至7月，对辖区221家道路运输企业开展安全检查，发现并督促整改一般安全隐患429个（其中，检查货运企业88家次，发现并督促整改一般安全隐患227个）；四是加强4.5吨以下轻卡服务工作，配合公安交巡警等部门形成轻型货车监管名录，督促指导辖区道路运输企业加强自有4.5吨以下轻型货车驾驶员教育培训和车辆技术管理；五是开展安全宣传“五进”，结合安全督查检查工作深入企业一线，对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交通安全集中专项整治等专项行动开展安全宣讲。2025年1至7月，累计印制、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督促悬挂安全宣传标语80余幅，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宣传实效。
在本次事故调查中未发现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和重庆市巴南区交通运输委相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中有失职或渎职行为，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21197]六、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一）卡而新能源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一是要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采取技术、管理措施，严格落实“日周月”隐患排查制度及车辆维护保养管理制度；二是要严格督促从业人员学习交通法律法规和严格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和安全操作规程，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奖惩考核，加大对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违章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身体状况管理；三是要组织开展风险研判，认真梳理本单位的风险点和薄弱环节，针对研判梳理出的问题应当及时落实管控措施。
（二）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丰都大队要强化车辆路面管控。针对重点时段、路段，加大车辆检查查处力度，强化巡逻管控，有力震慑路面交通违法现象，将道路交通事故降到最低限度。
（三）重庆市巴南区交通运输委。一是要加强对卡而新能源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的业务指导；二是建议对卡而新能源科技（重庆）有限公司要参照运输企业管理相关要求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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